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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本抚慰离异家庭孩子内心的枕边书。市面上关注离异家庭的孩子内心的书很少，
仅有的几种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对我国的读者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国内相关的书
多是从法律角度阐述离婚问题，忽略了孩子的内心需要。本书将填补这一空白，给予父
母贴心的法律指导，并给孩子*温柔的内心抚慰，将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降至**。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目前社会上的敏感话题父母离婚时孩子的心理疗愈，讲述如何陪孩子做好心理
调适，走过这段伤心路。当父母的爱有了缺口，请记得紧握孩子的双手，用爱抚慰孩子
内心的伤口，为他撑起一片蓝天！本书采用“伤心案例”+“贴心补给站”+“离婚法律
一点通”的结构，进行贴心指导，告诉父母在离婚的各个阶段，应该如何做出适当且对
孩子有益的选择，将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减到*。笔者希望所有的离异家庭都能正视孩子的
心理健康，调适好亲子关系，让孩子知道，即使父母离婚了，仍然是一家人，孩子依旧
拥有父母完整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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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父母离异对孩子来说已经很伤心了，特别需要爱的抚慰。婚姻走到尽头的父母，请不要
光顾着与对方吵架，而忽视了孩子无助与绝望的眼神。如果父母感到束手无策，本书是
不错的选择。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关注孩子的内心感受
如前面的伤心案例所述，孩子对父母分居或离异的反应，不论是具威胁性的分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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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已成定局的离婚关系，除了父母的态度以外，皆与以下几项要素有关：首先是孩子
的年龄，以及孩子对事情的理解力；其次，孩子是独生子女，还是有（能作为人生指引
的）哥哥姐姐；最后，则是到目前为止，孩子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亲密程度，当事者（
即父母亲）对孩子有哪些责任，以及孩子对父母双方是否扮演支持辅助的责任。
当孩子不知道父母离异的真正原因时，他们会将父母离异的罪责归于自己，认为是他们
不够乖巧听话，因此，他们愿意在往后的日子里乖巧且循规蹈矩。他们试着为父母找出
平衡点，并且希望父母任何一方都不会在这场孩子的争夺战里吃亏。举例来说，孩子可
能会在父母即将离婚之际提出这种建议：三天半的时间跟爸爸住，三天半的时间跟妈妈
住。或者，如果家中有两个小孩的话，他们可能会自行“一分为二”，一个跟爸爸，一
个跟妈妈，如此一来，父母没有一方会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父母分居或离异后，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将感受到的负面情绪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如：
抗拒、哀伤、攻击或是学业退步等情形。而有不少孩子，会再度回到人格发展的初期阶
段，变得更加依赖、爱尿床或者使用婴儿时期的语言等，伤心案例中的心玲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
的是，孩子的年纪越小，这种“受心理或精神影响所引起”的反应就越频繁。
若是父母离了婚，而一家人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孩子通常会强烈地感受到父母双方的
高度紧张情绪。除了尿床之外，以下几项也是受到心理或精神影响而引起的障碍：
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及沉睡障碍）、饮食障碍、恣意地随处排泄，以及被害妄想与恐惧
感等。假如孩子在父母亲探视时，发现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那么他们受到心理或
精神影响的反应便会增强，甚至会发展为“探望综合征”，这种病症将在第3部分里做详
尽的论述。
假如父母双方与孩子的互动频繁且关系良好，而且，夫妻俩对孩子的抚育均能给予最大
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当父母分居或离异时，孩子很可能会出现极度害怕失去父母的
恐惧感，尤其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正式离婚后，随即与另一方断绝往来，甚至不知去向、
无法取得联系时，孩子的恐惧感便会随之加深。
相反的，假如一个家庭因父亲时常外出工作连续数周，甚至数个月，或是长年在国外工
作，必须面临离别，那么孩子会尽可能地适应这段没有父亲陪伴的时间，再加上与父亲
直接接触的机会变得较少，所以，孩子在父母正式离婚后所遭受的震撼会明显减少许多
。 关注孩子的内心感受 如前面的伤心案例所述，孩子对父母分居或离异的反应，不论是
具威胁性的分居情况，或是已成定局的离婚关系，除了父母的态度以外，皆与以下几项
要素有关：首先是孩子的年龄，以及孩子对事情的理解力；其次，孩子是独生子女，还
是有（能作为人生指引的）哥哥姐姐；最后，则是到目前为止，孩子与父亲或母亲的关
系亲密程度，当事者（即父母亲）对孩子有哪些责任，以及孩子对父母双方是否扮演支
持辅助的责任。 当孩子不知道父母离异的真正原因时，他们会将父母离异的罪责归于自
己，认为是他们不够乖巧听话，因此，他们愿意在往后的日子里乖巧且循规蹈矩。他们
试着为父母找出平衡点，并且希望父母任何一方都不会在这场孩子的争夺战里吃亏。举
例来说，孩子可能会在父母即将离婚之际提出这种建议：三天半的时间跟爸爸住，三天
半的时间跟妈妈住。或者，如果家中有两个小孩的话，他们可能会自行“一分为二”，
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如此一来，父母没有一方会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父母分居
或离异后，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将感受到的负面情绪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如：抗拒、哀
伤、攻击或是学业退步等情形。而有不少孩子，会再度回到人格发展的初期阶段，变得
更加依赖、爱尿床或者使用婴儿时期的语言等，伤心案例中的心玲就是如此。值得注意



的是，孩子的年纪越小，这种“受心理或精神影响所引起”的反应就越频繁。 若是父母
离了婚，而一家人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孩子通常会强烈地感受到父母双方的高度紧张
情绪。除了尿床之外，以下几项也是受到心理或精神影响而引起的障碍： 睡眠障碍（包
括入睡及沉睡障碍）、饮食障碍、恣意地随处排泄，以及被害妄想与恐惧感等。假如孩
子在父母亲探视时，发现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那么他们受到心理或精神影响的反
应便会增强，甚至会发展为“探望综合征”，这种病症将在第3部分里做详尽的论述。 
假如父母双方与孩子的互动频繁且关系良好，而且，夫妻俩对孩子的抚育均能给予最大
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当父母分居或离异时，孩子很可能会出现极度害怕失去父母的
恐惧感，尤其是父母其中一方在正式离婚后，随即与另一方断绝往来，甚至不知去向、
无法取得联系时，孩子的恐惧感便会随之加深。 相反的，假如一个家庭因父亲时常外出
工作连续数周，甚至数个月，或是长年在国外工作，必须面临离别，那么孩子会尽可能
地适应这段没有父亲陪伴的时间，再加上与父亲直接接触的机会变得较少，所以，孩子
在父母正式离婚后所遭受的震撼会明显减少许多。 为了阻止家庭因分居或离婚而支离破
碎，或是担心生病的父母一方的精神或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孩子往往会反过来代替父亲
或母亲的角色，承担原本应由父母对子女负起的照顾及关心的责任。此时，孩子必须扮
演自己能力不及、无法胜任的角色，这正是所谓的“代理父/母职”，即孩子反过来照顾
需要被照顾的双亲。不过，角色应该互换才是，毕竟照顾子女是父母的责任，然而，经
历离婚过程的父母因为此刻陷入困境，所以也不能算是失职。 笔者提供以下的案例，或
许能作为父母与孩子角色互换，以及孩子承担救助父母一方责任的例子： 一位母亲，在
长期踌躇之后，终于决定离开她的酒鬼老公，但是她的老公，终究还是没有意愿接受戒
酒治疗。12岁的女儿和11岁的儿子，因希望照顾父亲，不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酒
精的控制，为了禁止他喝酒，便坚决与父亲同住。 这种情况对孩子而言，等于“代理母
职”的角色，无疑超过其能力所及的范围。而孩子在父母分居或离异时，担任此“支持
辅助的责任”，人生的历练因而“连跳三级”。也就是说，他们好比小大人，显得比同
龄的孩子更加老成、懂事，与父母分居或离异时成长发展明显倒退的孩子，形成强烈的
对比。 实际上，还有第三种较为罕见，但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类孩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
异常。从外界来看，他们的态度显得格外冷静，也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担心的情况。然而
，孩子出现这种症状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感觉，而是因为他们对于父母之间的争吵早已麻
木不仁，失去任何感受力，导致他们在无形中压抑自己的情绪却不自知。这些沉默的孩
子多半已身陷困顿，并且亟需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隐藏自己的情绪，而他们的父母，
也因为内疚进而折磨自己。家长表面上往往强颜欢笑，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这种
情况经常会发生在出于羞愧或无助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类型。 此外，当孩子遭
受父母闪电离异的痛苦时，他们会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与侵略性，可能是针对父母一方或
父母双方，但也可能是针对自己。 于是，孩子的个性变得越来越偏激，开始违抗父母、
表露出无意识的攻击行为、撕裂指甲、不断地咬指甲或出现严重的疾病症状，例如：厌
食症及无法从沮丧中摆脱出来等障碍。不过，愤恨与绝望，也可能表现在家庭之外的“
其他战场”，比如学校。此时的孩子往往会出现违反社会规范的举动，比如殴打小朋友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与老师关系破裂、离家出走或是误入歧途。 不过，若是受父母离
异之苦的孩子已经有了知心好友，他们会向好友倾诉，说出这些棘手的家庭状况以疏解
压力、减轻心理负担。或是在家庭里，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共同面临父母离异之事，则有
可能出现相互扶持的现象。 然而，假如父母双方与孩子间形成了凝聚力，则可能会出现
各自支持一方，或孩子之间相互竞争的场面，或许会出现与爸爸比较亲近的孩子，就“



跟爸爸一国”；与妈妈比较亲近的，则“跟妈妈一国”的景象。年纪越小、对父母依赖
心越强的孩子，在离异的悲剧中，越容易被迫和父母做出类似的反应。因此，父母往往
会将自己的情绪、想法及态度转移到孩子身上，换句话说，家长的绝望、愤恨以及报复
之心，将直接投射到孩子的感受上。 当父母双方分别给予孩子截然不同的信息时，将迫
使孩子陷入一个不知该选择认同父亲还是母亲的局面。许多正值分居或离异的父母认为
，孩子应该具备建立自我观点的能力，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孩子在青春期以前，甚至
到青春期阶段，仍然无法独立思考的事实。一般来说，孩子最渴望的，无非是父母之间
的争吵能停止，爸爸、妈妈能够和好如初，再回到从前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离婚法律一点通 Q1离婚后，孩子的抚养费用应该由谁负责？ 律师解读： 离婚后，一方
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
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参考法条：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
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婚姻法》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
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婚姻法》第二十九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
已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
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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